
月终、年终决算报告和查询、资料收集等。同时开发

了材料管理系统、固定资产管理 系 统、生产管理系

统、销售管理系统等，全套软件已基本设计完毕，只

待进一步调试，近期内 将正式投入运行试验。

通过以上工作，我们体会到：实现财务会计电算

化，首先要求数据资料齐全，反映及时，内容准确，

科学合理。这就要求产生这些数据的各个环节，必须

有严格的规程。不但要有全部的瞬时值，还要有全部

的历史资料，以便于系统分析比 较。数据传送要按规

定程序进行，不健全的环节应 及时健全，这样才能保

证整个 系 统 的正 确与完整。同时还要注意与统计核

算、业务核算及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相衔接，数据要

能通用。其次要对财会人员进行计算机专业知识的培

训。因为，不了解计算机的性能，不懂计算机语言，

设计、应用软件是很难的。就会计专业来说，软件的

开发无疑要服务于会计信息系统，所有数据的处理原

则、模型和格式等，必须满足财务会计法规的要求。

只有培养和造就本企业自己的软件设计开发人员和使

用人员，才能避免那种由于委托外单位全套设计，对

于随机出现的新情况自己无力修改程序，因而影响工

作正常进行的现象发生。

目前我们正在对财务电算系统进一步修改完善，

力争早日调试成功投入运行。在“七五”期间，我们

将在研究生产过程控制和其它管理应用的同时，仍拿

出一定的力量，继续从事财务应 用的研究。1987年，

可以通过放置多终端的方式，基本上实现会计系统全

部微机化，为实现全部办公微机化奠定基础。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“学 杂 费”的 提 法 不 妥

宋 梓 铭

《 财务与会议》 1986年第12期和1987年第 2 期刊

登了杨将龙、杨炜宣同志两篇有关中、小学会计事务

手续和收费表格的文章。我认为文章中的“学杂费”、

“学费”等提法不妥。

我国在五十年代即对中小学生免收学费，只收杂

费。这可从很多文件规定中找到证实。如：1955年教

育部、财政部颁发的《关于中小学杂费收支管理办法

的几点意见》 和1959年11月24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、

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的意见》 的两

个文件中都指出，中小学收取的 杂费，应按预算外特

种资金办法管理. 不列入 国 家预算，由教育部门掌握

使用。1963年 2 月20日，财政部、教育部颁发的《关

于教育事业财务管理若干问 题的 决定》 中也明确规

定，对公办中小学杂费收支应按专项资金进行管理，

年终结余继续使用，不上交财政。据此，1986年 1 月

13日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在六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

义务教育法》（草案）的说明中也指出，关于义务教

育阶段免收学费，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，

也是目前世界各国实施义务教育所采取的一项共同政

策。我国在五十年代即对中小学免 收 学费，只收杂

费。后来，由于“十年动乱”在教育行政管理上造成

的混乱，又使用“学杂费”的提法，是应予纠正的。
至于学生本人学习、生活需要的，如书籍、讲义

费、练习本费、寄宿生的水电 费、学 生食 堂厨工费

等，是属学校代收代管性质，学 校按代管经费处理，

与杂费的收支应严格划分开。
对中小学学生的杂费收支，财政部和教育部曾多

次重申，必须加强管理，并明确规定由各级教育行政

部门按照会计制度统一印刷中小学杂费收据，编号发

给学校使用。学校指定专人负责杂费 的 收 支 管理工

作，并做到收费有专人，检查有凭证，使用有计划。
各学校的收费存根与帐簿必须妥善保管，按照会计凭

证、帐簿保管规定保存和移交。上级财政、教育部门

要进行督促检查，防止乱收乱支和贪污挪用等情况发

生。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读者·作者·编者
	“学杂费”的提法不妥




